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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調查緣起：本案係民眾陳訴，委員會推派調查。 

貳、調查對象：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法務部、司法院。 

參、案  由：據訴，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偵辦92年度偵

字第10164號等案件，有關證人之筆錄及錄音

影紀錄部分未能取得，卷證保全不盡周延，

涉有違失等情。 

肆、調查依據：本院109年8月18日院台調壹字第1090800149

號函。 

伍、調查事實： 

一、本案緣起： 
時間 事件情形 

98.8.12 本案陳訴人鄭○○涉犯貪污治罪條例案，經最高法院98年度台

上字第4446號刑事判決駁回其上訴，三審定讞，依其前審裁判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下稱臺南高分院)98年度重上更(三)

字第11號判決，鄭○○違背職務收受不正利益，處有期徒刑6

年，褫奪公權5年。減為有期徒刑3年，褫奪公權2年6月。【減

刑事由：犯罪所得不正利益為新臺幣(下同)46,100元，在5萬

元以下】 

98.8.31 鄭○○到院向第4屆委員程仁宏陳情，陳訴要旨略以： 

1.檢察官進行非法監聽。 

2.第一審審判筆錄不實。 

3.趙○○為其線民，其至趙員開設之護膚店，是為了佈線情

蒐，並未接受性招待。 

4.其患有心臟病多年，導致性無能，不可能接受性招待。 

5.其於20年前因盲腸開刀，身體留有8公分長之疤痕，因護

膚店內之小姐出庭作證時，均未提及其身體之特徵，顯見

證人之證言不實。 
 
案經本院以98年9月17日(98)院台業貳字第0980713368號函請

最高檢察署(下稱最高檢)查明有無非常上訴事由逕復並副知

本院。 

98.9.30 最高檢以台仁字第0980013793號函查復鄭○○，並副知本院，

函文內容略以： 

1.台端與趙○○間通訊，均係經核准取得通訊監訊監察書，

而台端於第一審及原審，對上開通訊譯文內容亦不爭執，

足證上開監聽係依法進行，不涉違法，自有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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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當事人、辯護人如認為審判筆錄之記載有錯誤或遺漏者

，得於次一期日前，其案件已辯論終結者，得於辯論終結

後7日內，聲請法院定期播放審判期日錄音或錄影內容核

對更正之。其經法院許可者，亦得於法院指定之期間內，

依據審判期日之錄音或錄影內容，自行就有關被告證人、

鑑定人或通譯之訊問或陳述之事項轉譯為文書提出於法

院，刑事訴訟法第44條之1定有明文。台端如認第一審審

判筆錄記載不實，即應依上揭規定，聲請法院更正。不此

之途，任意指摘，核無可採。 

3.另所指趙○○為線民乙節，經原審向警政署會計室函查，

經該署轉令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下稱臺南市警局)函稱：87

年7月至93年5月間，發放安檢情報諮詢工作經費或聯合緝

私宣導品，並無趙○○或陳○○等人資料可稽等語，有臺

南市警局95年9月27日函附卷可按，足證趙○○尚非線民

。 

4.其接受性招待之事實，據證人趙○○、陳○○、王○○、

文○○、林○○、蘇○○等分別於警詢、偵查及審判中證

述綦詳，足資認定犯罪事實。又觀諸國立成功附醫出具之

診斷書，其上載明台端主訴：有高血壓三年、糖尿病二年

病史及於95年4月7日訴說有性功能障礙云云，惟該診斷書

係於95年8月4日所出具，距台端犯罪時間91年至93年8月

間，有2年之久，且均為台端主訴而非醫師診斷結果，自

不得據以認定台端因患有糖尿病多年致性無能而無法接

受性招待。 

5.身上留下開刀疤痕特徵乙節，因台端並未於歷審均為相同

主張，而其中曾主張者，第一審訊以證人林○○證稱因裡

面(套房)都是暗暗的等語，則證人因室內昏暗未留意該疤

痕，核符基於普通日常生活經驗之經驗法則，尚難因證人

無法看清台端身體特徵而認台端無接受性招待之事實。 

6.證人趙○○因另案通緝滯留大陸之事實，有臺灣臺南地方

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通緝書可稽，如已返回臺灣，當

被緝獲並撤銷通緝，益徵證人陳○○證述合理，不涉偽證

，在其證言未經法院判處偽證罪責確定前，自屬可採而得

為認定證據之一。 

7.原判決依其調查相關人證、物證、書證，認台端關於違背

職務之行為收受不正利益等待證事項，業臻明確無訛，即

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誤。原審對上

開證據之取捨及其證明力之判斷，亦無悖經驗法則及論理

法則，尚非法所不許，自不得對原審採證職權之適法行使

任意指摘而據為提起非常上訴之理由。又判決理由之論敘

，縱有欠周全之處，惟不影響判決主旨，參照刑事訴訟法

第380條規定，亦不得據為提起非常上訴之原因，所請實

未便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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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5 鄭○○到院另向第4屆委員林鉅鋃陳情，陳訴要旨略以： 

1.檢察官以密三線非法監聽其與線民內線通訊，各審不予詳

查、最高檢確認為係依法進行，具有證據能力，此見解洵

有爭議。 

2.本案當事人依法無法閱知審判筆錄，第一審法官故意偽造

審判筆錄，且明知當事人必然不知，且其上無其與律師之

簽名，98年8月30日定讞後其向律師借卷，始發現審判筆

錄係偽造之新事證。最高檢竟函復其應於辯論終結7日內

聲請審判錄音錄影內容並為抗告，指責其不此之圖，任意

指摘，核無可採云云，損害權益。 

3.趙○○確係其線民，有線民名冊可證，並於地方法院交互

詰問，證實其所言與事實均係吻合，法院僅以臺南市警局

函無趙○○或陳○○名字等為由，而不採信趙員為其線民

，涉有違失。 

4.法院認定無廉恥心之污點證人(均為該店姊妹淘)之證詞

均有證據能力，進而認定其接受性招待，並駁回其所提國

立成功大學診斷書，僅用臆測辦案，濫用自由心證。 

5.一審審理期間，趙妻陳○○明知趙員人未出境，在庭上偽

稱趙○○人在大陸。最高檢以趙員滯留大陸有臺灣臺南地

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通緝書可證，惟據其查證趙員之出

入境紀錄，趙員於一審審理期間仍在臺灣，趙妻與趙員通

訊並串供，偽稱趙員在大陸，當庭作偽證，以致趙員之偵

查筆錄未經法院公開審理，片面採信污點證人及趙妻之言

，涉有違法。 
 
案經本院以98年10月19日(98)院台業貳字第0980715669號函

請司法院參處逕復並副知本院。 

98.10.30 司法院(刑事廳)以廳刑三字第0980024897號函查復鄭○○，並

副知本院，函文內容略以： 

1.按審判筆錄之製作及簽名，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尚無

應命當事人及辯護人簽名之規定，台端所陳臺南地院未交

付審判筆錄予當事人及律師簽名，涉有違失一節，容有誤

會。 

2.旨揭台端指摘臺南地院等歷審法院未詳查事證，判決不公

一節，經查該案業經最高法院以98年度台上字第4446號判

決確定，歷審判決均已詳敘所憑依據及法律論斷。且據台

端陳稱向最高檢檢察總長聲請提起非常上訴，亦經檢察總

長否准在案。是台端對該確定判決如仍有不服，且認有符

合刑事訴訟法所定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時，可檢具相關

證據資料，依法向最後事實審法院聲請再審或向最高檢檢

察總長聲請提起非常上訴。 

100.12.21 本院收受鄭○○另向第4屆委員錢林慧君陳情書狀，案經本院

以101年1月4日院台業二字第1000710179號函復略以： 

經查本案前經本院多次函請司法院、最高檢察署，並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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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函復台端在案，宜請參考該署 98年 9月 30日台仁字第

0980013793號 、 該 院 刑 事 廳 同 年 10月 30日 廳 刑 三 字 第

0980024897號等相關復函意旨。本次續訴尚無新事證，業已

併卷。 

108.2.1 本院收受鄭○○(代理人：洪○○律師)另向第5屆委員高涌誠

陳情書狀，除重申前揭相關冤情外，並另指摘臺南地檢署偵辦

92年度偵字第10164號等案件，部分證人筆錄相應之錄音影紀

錄未能取得，卷證保全不盡周延等情。 
 
案經本院以108年2月13日院台業伍字第1080160568號函請司

法院及法務部依權責事項妥處逕復並副知本院。法務部部分，

嗣經層轉囑臺南地檢署查復。 

108.2.22 司法院(刑事廳)以廳刑三字第1080004285號函查復鄭○○，並

副知本院，函文內容略以： 

1.旨揭陳訴人所陳被訴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查，業

經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4446號判決確定，歷審判決理

由均已詳敘所憑依據及法律論斷。陳訴人如仍有不服，且

認為符合刑事訴訟法所定其他再審或非常上訴理由，可依

法檢具相關證據資料，向最後事實審法院聲請再審，或請

求檢察官向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聲請提起非常上訴。該院

係司法行政機關，基於尊重審判獨立之精神，不宜就具體

個案表示意見，以避免行政干涉審判的誤會，敬請瞭解。 

2.如果陳訴人有法律程序的疑義，可以就近向法院訴訟輔導

科或其他法律服務機構洽詢。 

108.3.25 臺南地檢署以南檢錦良108調7字第1089018308號函查復鄭○

○，並副知本院，函文內容略以： 

1.陳訴人對於確定判決分別於98年9月2日、100年12月30日

、102年3月聲請非常上訴，經最高檢察署以原確定判決對

陳訴人之主張指駁甚詳，無違背法令之處存在，有非常上

訴聲請狀附卷可佐。 

2.是以，該署檢察官於調查證據後，認陳訴人涉犯偽造文書

、職務行為收受賄絡及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絡等提起公訴

，雖經法院就偽造文書及職務上行為收受賄絡部分判決無

罪，然就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絡部分仍為有罪判決確定，

檢察官乃調查證據後本於心證提起公訴，實難認該署檢察

官有何違失之處。 

108.5.29 洪○○律師代理鄭○○，以108年律函字第108050293號函臺南

地檢署，請求該署繼續調查，函文內容略以： 

證人於地檢署製作筆錄，亦會錄音或錄影。然本件陳訴

書第10~11頁第5點所列被告、證人錄音影紀錄似皆闕如；則

本件是否有錄音錄影檔案可資還原當時詢問情形?若有，其詢

問情況為何?若無，其未錄音或錄影之原因又為何?尚懇請查

明。 

108.6.26 臺南地檢署以南檢錦秋108陳63字第1089041047號函復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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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函文內容略以： 

本件經調取本案相關案卷(94乙9985、96乙2313、98乙

15884、107丙14923)其中96乙2313檔案已銷毀，且本件92年

度偵字第10164號等案卷已屆保存期限，下架待銷毀已無法調

查全卷，部分錄音影光碟或錄音帶無法調全(僅調得被告趙○

○93.9.3警訊錄音帶、被告陳○○93.8.28警訊錄音帶)，另

有部分錄音影光碟可能因時間久遠而無法正常讀取資料(被

告陳○○93.8.28、93.9.14偵訊光碟、被告蘇○○93.8.28偵

訊光碟)。 

108.12.4 本院收受鄭○○(代理人：洪○○律師)續訴書狀，陳訴要旨略

以： 

臺南地檢署僅以案經判決確定、非常上訴，認定陳訴人

違背職務收賄罪事理充足，並以錄音影檔案遺失、毀損係因

時間過久所致，認為本案並無違失之處。惟查：臺南地檢署

並未實質回應陳訴人108.1.30陳訴書所載理由，且錄音檔如

超過保存期限應予銷毀，何以部分錄音影檔存在、部分遺失?

亦滋疑義。 
 
案經本院以108年12月19日院台業伍字第1080708047號函請臺

南地檢署說明查處情形函復本院。 

109.1.17 臺南地檢署以南檢錦法108調44字第387號函復本院，函文內容

略以： 

1.本件臺南高分院98年度重上更(三)字第11號有罪確定判

決，除證人證述外，尚有陳情人(即被告)鄭○○與證人間

之對話監聽譯文及臺南市警察局95年9月27日南市警會字

第09513-000680號函及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診

斷證明書為證據，非僅證人之證述為據。 

2.又依該判決，針對陳情人(即被告)鄭○○經實施通訊監察

是否有證據能力及監聽是否合法一節，已經法院調查，略

以：「查被告鄭○○與趙○○間通訊，渠等所使用電話

0921218818、06-2679299號通訊監聽，均係經核准而取得

通訊監察書，此有臺南地檢署93年4月15日93年南檢惟行

監字第000321號通訊監察書及93年5月25日93年南檢惟行

監續字第000457號、93年6月23日93年南檢惟行監續字第

000586號、93年7月20日93年南檢惟行監續字第000679號

、93年8月23日93年南檢惟行監續字第000811號通訊監察

書影本在卷可按。且被告於原審及上訴審時，對上開通訊

譯文内容，均不爭執，僅供稱小趙是我佈的内線，我希望

從他那裡，得到一些線索，所以我才跟他講的一些五四三

的；當時移民署要我去當查緝隊大隊長，我是在敷衍小趙

，等我當大隊長一舉查獲他，雖他是我乾兒子，但我還是

會查緝他；因小趙一直在外面託我的勢，所以我叫他自己

要小心點，不要講我是他乾爹；要不是我跟小趙聯絡，調

查站怎麼會偵破他們不法集團；當時我認為係依法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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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與他(趙○○)通電話等語。是被告鄭○○與趙○○間之

上開通訊譯文，其監聽合法，自有證據能力。 

3.本案92年度偵字第10164號、93年度偵字第9152號、第9584

號、第11929號卷宗均保存於該署檔案室。而因為早期有

用卡帶錄音，及該署製作筆錄時有錄音燒錄至光碟片，均

隨案附於卷宗，部分光碟因年代已久，該署已換新電腦機

型或其他因素致無法開啟。 

109.2.6 本院以院台業伍字第1090100264號函續請臺南地檢署說明，函

詢問題略以： 

1.貴署109年1月17日南檢錦法108調44字第387號函表示，92

年度偵字第10164號、93年度偵字第9152號、第9584號、

第11929號卷宗均保存於貴署檔案室。惟貴署南檢錦秋108

陳 63字第 1089041047號函復陳情人稱： 92年度偵字第

10164號等案卷已屆保存期限，下架待銷毀已無法調查全

卷。究92年度偵字第10164號檔案可否借調並提供當事人

閱覽? 

2.該案無法調閱或無法正常讀取之錄音影光碟或錄影帶，是

否均已屆保存期限? 

109.3.10 臺南地檢署以南檢錦良109調2字第1099014204號函復本院，函

文內容略以： 

1.該署檔案均依「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與所屬檢察機關檔案

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之規定予以保存及銷毀。查前函

說明事項二(一)，該署92年度偵字第10164號、93年度偵

字第9152號、第9584號、第11929號案件均已歸檔，其中

92度偵字第10164號歸檔檔號為96乙2313、98乙15884、95

丙01990、107丙14923號；93年度偵字第9152號歸檔檔號

為98乙15884、107丙14923號；93年度偵字第9584號歸檔

檔號98乙015884號；93年度偵字第11929號歸檔檔號為96

乙2313、94乙9985、98乙15884、107丙14923號；其中96

乙2313、95丙1990號均已逾檔案保存期限而於106年3月31

日、109年2月19日依法銷毀。至於前揭未銷毁之檔案得由

當事人依檔案法及該署檔案開放應用須知申請檔案閱覽

、抄錄或複製，該署於受理審核後依法准駁。 

2.前函說明卷宗内之錄音影光碟均於檔案銷毁時，隨同卷宗

ー併銷毀之，至於其他無法調閱或無法正常讀取之錄音影

光碟或錄音帶之原因，錄音卡帶本因磁條易因磨擦、環境

發霉潮濕而受損；錄音影光碟片亦可能因年代久遠、卷宗

綑綁、搬運碰撞而磨擦折損，或因電腦機型更新而無法正

常讀取之。 

109.3.24 本院監察業務處簽奉高涌誠委員核准： 

1.影印臺南地檢署109年1月17日南檢錦法108調44字第387

號函及109年3月10日南檢錦良109調2字第1099014204號

函(不含附件)影本，予陳情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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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件所涉刑事案卷之錄音影證據資料保存問題部分，影印

本件簽及相關陳情資料影本移請本院司法及獄政委員會

卓參。 
 
嗣本院即以109年3月30日院台業伍字第1090100765號函影附

臺南地檢署上開二復函，供陳訴人鄭○○參考。另刑事案卷之

錄音影證據資料保存問題，經提送司法及獄政委員會109年4

月15日討論決議：不併入本(109)年度通案性調查案件研究「

刑事案件贓證物及檔卷保管之研究」案，亦不另立新案。 

109.5.4 本院收受鄭○○(代理人：洪○○律師)續訴書狀，陳訴要旨略

以： 

1.監聽譯文無證據能力： 

本案通訊監察書之「監察對象」僅略載為「密三線」

，無從判斷執行對象與案由間有何關聯性，違反通訊監察

之「關聯性原則」。 

2.本案除證人供述外，別無補強證據： 

(1)如前所述，陳訴人與證人之監聽譯文無證據能力；且無

從證明有性交易。 

(2)臺南市警局95.9.27南市警會字第09513-000680號函，僅

說明查無陳訴人所主張「有發放趙○○、陳○○安檢情

報諮詢工作經費或聯合緝私宣導品」之事，並非積極證

明陳訴人犯罪之證據。 

(3)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診斷書，頂多無從證明

91~93年期間陳訴人已罹患性功能障礙而已，亦非積極證

明陳訴人犯罪之證據。 

(4)故臺南地檢署109.1.17函以前述3項事證作為補強證據

云云，顯與證據法則不合。 

3.錄音影檔案之存否，仍有疑義： 

錄音檔如超過保存期限應予銷燬，何以未整批銷毀，

且未見銷毁文號?何以徒留部分錄音影檔存在，部分遺失?

是否針對有瑕疵偵訊過程之錄音影檔加以銷毁?仍滋疑義

。 
 
案經監察業務處簽奉高涌誠委員於109年6月22日核批：針對「

臺南地檢署對於本案卷證有無依法保存？辦理案卷銷毁是否

符合相關規範？對於檔卷有部分未能調取，有無違失責任？又

錄音影光碟之使用涉及硬體設備，有無隨科技發展更新設備，

以保存其内容？」等節，提送司法及獄政委員會8月份會議討

論是否派查。 

109.8.12 司法及獄政委員會第6屆第1次會議決議，推派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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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務部相關之說明
1
： 

本院函詢事項 法務部函復之說明 

Q1.刑事案件判決確定後，

訴訟卷宗移由各該檢察

署存管，其法規依據為

何? 

依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1項前段規

定：「執行裁判由為裁判法院之檢

察官指揮之。」故刑事案件判決確

定後，法院即將該案相關之偵、審

案卷送交檢察署執行，而承辦檢察

官於指揮執行後，並於處理相關扣

押物之沒收、銷毀及保證金之發還

完畢後，承辦股即應依檔案法相關

規定將上開訴訟卷宗辦理歸檔保

存。 

Q2.檢察機關對於前揭刑事

案卷之保存方法、年

限、銷毀程序等節，會

否因所保管之檔卷係屬

「檢方」偵查卷或「院

方」審判卷而有不同?

憑辦之法規 (分別 )為

何? 

(一)依「法院及檢察機關訴訟檔案

立案編目作業注意事項」第3點

第 2款訴訟檔案編案原則規

定：同一案情偵查、審判或執

行訴訟卷宗，……檢察及司法

警察機關訊(訊)問時之錄音及

錄影資料或數位磁碟等，應歸

入同一案。 

(二)另依「檢察類檔案保存年限基

準表」說明四，及「臺灣高等

檢察署與所屬檢察機關檔案分

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備註第4

點均規定：因偵查、審判或執

行所產生之相關案卷應併入原

刑案保存。 
(三)故依上開規定，檢方偵查卷或

院方審判卷，既係將相關案卷

歸於同一案歸檔保管 (即偵查

卷、審理卷與執行卷為呈現個

案整體訴訟過程，皆併卷保

存)，並無檔卷屬「檢方」或「院

方」卷而有不同；保存年限依

「臺灣高等檢察署與所屬檢察

                   
1
 法務部109年9月24日法檢字第1090015708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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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

表」辦理，保存方法及銷毀程

序依檔案法相關規定及機關檔

案管理作業手冊辦理。 

Q3.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2

規定：「法庭錄音、錄

影內容，應保存至裁判

確定後2年，始得除去其

錄音、錄影。但經判處

死刑或無期徒刑確定之

案件，其保存期限依檔

案法之規定。」上開條

文是否包含檢察機關偵

查庭之錄音、錄影資料?

若否，有無其他法規可

資依循? 

(一)依法院組織法第1條明定「本法

所稱法院，分左列三級：一、

地方法院。二、高等法院。三、

最高法院。」，而該法第90條

之2係法庭錄音、錄影內容保存

之相關規定，該條既無檢察機

關準用之條文，故似不宜擴張

解釋該條文之「法庭」亦包含

檢察機關在內，亦即法庭錄

音、錄影資料內容僅限於法院

內之活動，尚不及於檢察機關

偵查庭之活動。 

(二)另檢察機關偵查庭之錄音、錄

影保存相關規定，依刑事訴訟

法第100條之1第3項規定：「第

1項錄音、錄影資料之保管方

法，分別由司法院、行政院定

之。」 

(三)相關規定如下： 

1.檢察及司法警察機關使用錄音

錄影及錄製之資料保管注意要

點2第10點：「檢察機關對於案

件經提起公訴或聲請簡易判決

處刑者，應將該案件必要之錄

音帶、錄影帶、數位磁碟連同

相關卷證一併移送該管法院。」 

2.檢察及司法警察機關使用錄音

錄影及錄製之資料保管注意要

點第11點規定：「檢察機關對

於案件經裁判確定或不起訴處

分確定或緩起訴處分確定且期

                   
2
 法務部93年3月9日法檢決字第0930010192號函發布。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090041012300-093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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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屆滿者，該案之錄音帶、錄

影帶、數位磁碟保存期間與該

案卷之保存期限同。」 

3.檢察機關使用錄音錄影輔助偵

查紀錄實施要點 3第7點規定：

「檢察機關對於錄音帶，應妥

為保管，於案件未確定前，不

得除去其錄音。案件經提起公

訴者，應連同卷證移送該管法

院，並於裁判確定後，由執行

書記官除報其錄音，案件經不

起訴處分確定者，由原承辦股

書記官除去其錄音。但受訊問

人對於筆錄之記載有異議而經

檢察官或書記官認其異議不當

者，應加註明並保存其錄音

帶，保存期間與該案卷之保存

期限同。」 

4.檢察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說

明二：「案內所使用之錄音帶、

錄影帶、數位磁碟保存期限與

所屬檔卷相同。」 

(四 )故目前檢察機關偵查庭之錄

音、錄影資料均附於卷內保

存，保存年限與該案卷之保存

年限相同；檔卷保存年限則依

「臺灣高等檢察署與所屬檢察

機關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

表」辦理。檔卷保存年限屆至

時，經陳報國家發展委員會檔

案管理局同意銷毀後，予以併

同銷毀。若檔卷係永久保存，

相應之「錄音、錄影」資料亦

將永久保存。例如：經判處死

刑或無期徒刑確定之案件，其

                   
3
 法務部89年3月2日法八十九檢字第000663號函發布。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090041002600-089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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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年限為「永久保存」，除

院方未送交法庭審判錄影音資

料外，檢察機關偵查庭之錄影

音資料應隨同訴訟卷宗永久保

存之。 

Q4.依「檢察類檔案保存年

限基準表」，判處死刑、

無期徒刑確定案件之法

庭錄影、錄音紀錄，應

「永久保存」，就此，

貴部現行機制如何避免

是類案件之錄影、錄音

紀錄因磨擦、環境發霉

而受損，抑或電腦機型

更新而無法正常讀取? 

應永久保存之檔卷及錄影、錄音等

燒錄之光碟片資料，多數檢察機關

均以無酸紙質檔案盒保存，並保存

於永久庫房及防潮箱，並嚴格控管

庫房之溫度、溼度，以避免檔案及

附卷資料受損、變質或散佚。 

 

三、司法院相關之說明
4
： 

本院函詢事項 司法院函復之說明 

Q1.查刑事案件判決確定

後，訴訟卷宗係移由各

該檢察署存管，又「法

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

存辦法」第9條第2項規

定：「法庭錄音、錄影

內容儲於數位媒體者，

案件終結後由各法院資

訊室保管；儲於錄音、

錄影帶及其他錄音、錄

影媒體者，案(事)件終

結後由各法院檔案室自

行列冊保管。」上開二

者(各該檢察署與各法

院資訊室或檔案室)所

存管之資料，有何異同?

各法院須否將法庭錄

(一)按「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

存辦法」第4條規定，法院應於

法庭置數位錄音設備，以供開

庭時錄音之用；開庭過程中，

如遇有切換數位磁碟或偶發之

事由，致錄音無法繼續進行

時，得以錄音機或其他機器設

備備援。次按「法庭數位錄音

實施要點」第6點規定，法庭數

位錄音設備因故不能使用時，

通譯應使用其他數位錄音設備

進行錄音，庭訊後應交資訊室

轉錄至主機集中保管並刪除原

錄音內容。是以，目前各法院

於開庭結束後，即將開庭之數

位錄音檔上傳至法院資訊室

NAS儲存設備保存，並由各法院

                   
4
 司法院109年9月22日院台廳刑一字第1090024702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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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錄影資料併卷移審

(送)?各法院目前是否

均自行設有法庭錄音、

錄影內容存管之機制? 

執行法庭數位錄音電子檔之備

份工作；另目前法院尚未有法

庭數位錄影資訊系統，合先敘

明。 

(二)查「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

存辦法」第9條第2項規定：「法

庭錄音、錄影內容儲於數位媒

體者，案件終結後由各法院資

訊室保管；儲於錄音、錄影帶

及其他錄音、錄影媒體者，案

(事)件終結後由各法院檔案室

自行列冊保管。」該條規範之

存管內容均係法庭錄音資料，

僅有儲存媒體不同之差異。又

法院以電腦設備完成法庭錄音

者，錄音檔經系統傳送至法院

專屬儲存設備保存；如係使用

錄音、錄影帶及其他錄音、錄

影媒體完成法庭錄音者，則由

各法院檔案室自行列冊保管，

是以，法庭錄影、錄音資料未

併卷移送。 

Q2.有關法庭錄音錄影資料

之儲存，鑑於錄音卡帶

本因磁條易因磨擦、環

境發霉潮濕而受損；錄

音影光碟片亦可能因年

代久遠、卷宗綑綁、搬

運碰撞而磨擦折損，或

因電腦機型更新而無法

正常讀取。惟參據「法

院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

表」規定，判處死刑、

無期徒刑確定案件之法

庭錄影、錄音紀錄，應

「永久保存」，就此，

貴院如何確保是類案件

有關如何確保法庭錄影、錄音內

容存於錄音帶、光碟片等媒體設備

堪以永久保存部分，查國家發展委

員會檔案管理局已針對檔案保管環

境訂有「檔案電子儲存管理實施辦

法」及「檔案庫房設施基準」，而

有相關規範。考量錄音帶、光碟片

之保存較為不易，各法院自92年已

全面改為數位錄音設備，並由法院

資訊室確實執行法庭數位錄音電子

檔之備份，俾確保數位錄音電子檔

之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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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錄音、錄影資料堪以

「永久保存」? 

 

四、臺南地檢署相關之說明
5
： 

(一)該署92年度偵字第10164號等號案，陳訴人指訴相關

錄音錄影資料佚失，該署後續查對結果如下： 
序
號 

案卷別 頁碼 訊(詢)
問對象 

製作日期 保存
年限 

保存年限
屆至日期 

銷毀情形或
其可讀取性 

1 92偵10164卷 
【檔號:96乙2313】 

p.9-16 趙○○ 93.9.14警詢 5 100.10.13 已銷毀 
(有該署106
年3月31日
銷毀紀錄，
在卷可稽) 

2 p.96-102 趙○○ 93.9.15偵訊 

3 92偵10164卷(二) 
【檔號:96乙2313】 

p.41-45 陳○○ 93.9.14警詢 

4 p.46-50 陳○○ 93.9.15偵訊 

5 p.51-54 王○○ 93.9.14警詢 

6 p.55-58 王○○ 93.9.15偵訊 

7 p.60-63 文○○ 93.9.14警詢 

8 p.64-67 文○○ 93.9.15偵訊 

9 p.161-166 蘇○○ 93.10.18警詢 

10 警刑785號 
【檔號:98乙15884】 

p.1 陳○○ 93.8.28警詢 10 111.3.14 錄音帶；可
撥放 

11 93偵8990卷 
【檔號:98乙15884】 

p.20-22 陳○○ 93.8.28偵訊 10 111.3.14 光碟；無法
撥放 12 p.22-24 蘇○○ 93.8.28偵訊 

13 p.43-45 陳○○ 93.9.14偵訊 

14 p.55-56 趙○○ 93.9.3警詢 

15 p.83-86 陳○○ 93.10.21偵訊 

16 93偵9584卷 
【檔號:98乙15884】 

p.11-15 林○○ 93.9.30警詢 

17 p.16-17 林○○ 93.9.30偵訊 

 
(二)上開4件偵字號案件之「被告」、「所訴罪名」、「確定

判決字號」分別如下： 
序號 案號 被告 所訴罪名 確定判決字號 備註 

1 92偵10164號 鄭○○ 貪污治罪條例 98台上4446 徒刑3年 

2 92偵10164號(二) 鄭○○ 貪污治罪條例 98台上4446 徒刑3年 

3 93偵8990號 吳○○ 妨害風化 臺南地院97年撤緩
字第82號，撤銷緩刑 

原經臺南地院94訴860號
判決徒刑1年2月緩刑3年 

翁○○ 妨害風化 不起訴  

蘇○○ 妨害風化 臺南地院94訴860號
判決徒刑1年2月緩
刑3年 

緩刑期滿未被 撤銷 

陳○○ 妨害風化 臺南地院95簡809號 徒刑1年2月，緩刑3年 

趙○○ 妨害風化 93偵8990號通緝 緝獲後改分107偵緝256
、257等號不起訴 

4 93偵9584號 鄭○○ 偽造文書、貪 98台上4446 徒刑3年 

                   
5
 臺南地檢署109年9月25日南檢文秋109調28字第1099063252號函、109年9月30日南檢文秋

109調28字第109906464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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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治罪條例 

 

(三)上開 4件偵字號案件係分由 96乙 2313號及 98乙

15884號等2個檔號存管。該2檔號案件雖實為共同

被告之關係，然因分別由不同之案號起訴，結案時

間亦不同，鄭○○於 94年 1月 7日以 92年偵字第

10164號、93偵字第9152號、9584號、11929號起訴

書，起訴後即先送審。而吳○○、蘇○○則是於94

年5月14日以93年偵字第8990號起訴送審。各有不

同之判決案號，實務上判決確定後送執行，執行完

畢即可起算保存期限。又各地檢署檔案室空間有

限，以該署為例，每年新收檔案約4萬件，每件卷

宗數少則2、3卷，多則數10卷甚至百卷以上，復因

同案被告多人，有人一審判決確定，有人則歷經更

審，或者是通緝1、20年，若俟全案同案被告均執

行完畢，才起算保存期限，則地檢署執行科將卷滿

為患，且檔案室保存空間亦不足以支應，因此慣例

上是先確定者先送執行，執行完畢即可先歸檔。 

(四)又該署現行庭訊影音係以電腦數位同步錄影及錄

音，相關資料儲存於該署伺服器主機，俟結案後由

承辦股書記官以專股晶片鎖燒錄成光碟，附卷送

審。集中存管之數位錄音集中檔依據「臺灣臺南地

方檢察署偵查筆錄錄音備份調閱錄音檔暨變更錄

音檔案號作業要點」第11點規定：「銷毀伺服器主

機錄音檔，由筆錄錄音檔管理系統自動銷毀，銷毀

時間為設定180天後系統自動銷毀。」並未與紙本

檔案併同銷毀，紙本檔案係另行依據臺灣高等法院

檢察署與所屬檢察機關檔案年限及保存期限區分

表相關規定辦理銷毀。 

(五)至於依「臺灣高等檢察署與所屬檢察機關檔案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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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保存年限區分表」規定須「永久保存」之檔案，

該署檔案室收案流程與一般檔案相同，即經核點卷

宗無誤後，核給永檔檔號，案內之光碟、錄音帶等

資料均隨案收附。檔案室設有永久檔案庫房，裝設

單獨門禁管制磁扣，永檔檔案收案後，均另行以無

酸紙質檔案盒裝盒，避免因外力而致該類檔案及所

收附之影音資料碰損，再上架存放於永久檔案庫房

內保管，相較於定期檔案，提供較優良的存放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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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調查意見： 

有關「據訴，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偵辦92年度偵

字第10164號等案件，有關證人之筆錄及錄音影紀錄部分

未能取得，卷證保全不盡周延，涉有違失等情」一案，

案經調取相關卷證審閱，並函詢臺南地檢署、法務部、

司法院等機關，全案業調查竣事，茲將調查意見臚陳如

下： 

一、臺南地檢署98乙15884號檔卷，保存年限10年雖未屆

至，然其案內存管之筆錄影音光碟已無法撥放；另96

乙2313號檔卷保存期限雖為5年，惟該檔卷中含括之

部分卷宗亦為陳訴人之起訴案號，是否宜以相對較短

的5年保存期限存管，亦非無疑。臺南地檢署允就相

關情節確實檢討改善： 

(一)本案陳訴人鄭○○因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經最高法

院98年度台上字第4446號刑事判決三審定讞
6
，處有

期徒刑6年，褫奪公權5年，減為
7
有期徒刑3年，褫

奪公權2年6月。嗣陳訴人為聲請再審、非常上訴，

於107年9月5日委任洪○○律師聲請閱覽本案共同

被告及證人偵(調)查筆錄之錄音、影檔案共17件，

因而發現卷內系爭影音檔案幾已佚失或毀損無法

拷貝，爰向本院陳訴本案筆錄之影音檔案管理「似

多有缺漏，而有蹊蹺」等語。 

(二)案經函請臺南地檢署提出說明，該署查復陳訴人所

聲請之17件影音檔案存管情形如下： 
序
號 

案卷別 頁碼 訊(詢)
問對象 

製作日期 保存
年限 

保存年限
屆至日期 

銷毀情形或
其可讀取性 

1 92偵10164卷 
【檔號:96乙2313】 

p.9-16 趙○○ 93.9.14警詢 5 100.10.13 已銷毀 
(有該署106
年3月31日
銷毀紀錄，
在卷可稽) 

2 p.96-102 趙○○ 93.9.15偵訊 

3 92偵10164卷(二) 
【檔號:96乙2313】 

p.41-45 陳○○ 93.9.14警詢 

4 p.46-50 陳○○ 93.9.15偵訊 

5 p.51-54 王○○ 93.9.14警詢 

                   
6
 判決日期：98年8月12日。 

7
 減刑事由：犯罪所得不正利益為46,100元，在5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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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55-58 王○○ 93.9.15偵訊 

7 p.60-63 文○○ 93.9.14警詢 

8 p.64-67 文○○ 93.9.15偵訊 

9 p.161-166 蘇○○ 93.10.18警詢 

10 警刑785號 
【檔號:98乙15884】 

p.1 陳○○ 93.8.28警詢 10 111.3.14 錄音帶；可
撥放 

11 93偵8990卷 
【檔號:98乙15884】 

p.20-22 陳○○ 93.8.28偵訊 10 111.3.14 光碟；無法
撥放 12 p.22-24 蘇○○ 93.8.28偵訊 

13 p.43-45 陳○○ 93.9.14偵訊 

14 p.55-56 趙○○ 93.9.3警詢 

15 p.83-86 陳○○ 93.10.21偵訊 

16 93偵9584卷 
【檔號:98乙15884】 

p.11-15 林○○ 93.9.30警詢 

17 p.16-17 林○○ 93.9.30偵訊 

資料來源：臺南地檢署109年9月25日南檢文秋109調28字第1099063252號函 

 

(三)臺南地檢署就上開存管情形，說明
8
略以： 

1、上開 4件偵字號案件係分由 96乙 2313號及 98乙

15884號等2個檔號存管。該2檔號案件雖實為共

同被告之關係，然因分別由不同之案號起訴，結

案時間亦不同，鄭○○於94年1月7日以92年偵字

第10164號、93偵字第9152號、9584號、11929號

起訴書，起訴後即先送審。而吳○○、蘇○○則

是於 94年 5月 14日以 93年偵字第 8990號起訴送

審。各有不同之判決案號，實務上判決確定後送

執行，執行完畢即可起算保存期限。又各地檢署

檔案室空間有限，以該署為例，每年新收檔案約

4萬件，每件卷宗數少則2、3卷，多則數10卷甚

至百卷以上，復因同案被告多人，有人一審判決

確定，有人則歷經更審，或者是通緝1、20年，

若俟全案同案被告均執行完畢，才起算保存期

限，則地檢署執行科將卷滿為患，且檔案室保存

空間亦不足以支應，因此慣例上是先確定者先送

執行，執行完畢即可先歸檔。 

2、本案卷宗均保存於該署檔案室。而因為早期有用

                   
8
 臺南地檢署109年9月30日南檢文秋109調28字第1099064646號函、109年1月17日南檢錦法

108調44字第387號函。 



18 

 

卡帶錄音，及該署製作筆錄時有錄音燒錄至光碟

片，均隨案附於卷宗，部分光碟因年代已久，該

署已換新電腦機型或其他因素致無法開啟。 

(四)經核： 

1、依現行「檢察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及「臺灣

高等檢察署與所屬檢察機關檔案分類及保存年

限區分表」所列，處3年以上10年未滿有期徒刑

之案卷，保存年限10年；「檢察類檔案保存年限

基準表」說明二並規定：「案內所使用之錄音帶、

錄影帶、數位磁碟保存期限與所屬檔卷相同。」

本案陳訴人因旨揭案件，既係受有期徒刑3年之

宣告，則依前述規定，該案卷及案內所使用之錄

音帶、錄影帶、數位磁碟等資料，保存年限應為

10年。 

2、惟依陳訴人指摘並經臺南地檢署確認，該署98乙

15884號檔卷，保存年限10年雖未屆至，然其案

內存管之筆錄影音光碟已無法撥放之情屬實(上

表序號11~17等7件參照)；雖臺南地檢署陳稱係

「部分光碟因年代已久，該署已換新電腦機型或

其他因素致無法開啟」惟其情既已使本案所使用

之影音檔案應保存10年之規範意旨落空，相關檔

案存管作為自難謂當。再者，該署96乙2313號檔

卷，因係劃歸其他同案共同被告之案卷，保存期

限定為5年，惟查該檔卷中，含括之92偵10164卷

及92偵10164卷(二)等2卷宗(上表序號1~9等9件

參照)亦為本案陳訴人鄭○○之起訴案號，則該2

卷宗是否宜以相對較短的5年保存期限存管，亦

非無疑。 

(五)綜上所述，本案臺南地檢署98乙15884號檔卷，保存

年限10年雖未屆至，然其案內存管之筆錄影音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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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無法撥放；另 96乙 2313號檔卷保存期限雖為 5

年，惟該檔卷中含括之部分卷宗亦為陳訴人之起訴

案號，是否宜以相對較短的5年保存期限存管，亦

非無疑。臺南地檢署允就相關情節確實檢討，避免

類似爭議再度發生。 
 

二、現行檢察機關與法院就訊問之影音檔案保存年限，有

極大之落差；行政院允督導所屬確實檢討現制將偵查

影音檔案與其所屬紙本檔卷保存期限定為相同之必

要性與可行性，並評估是否適度調整相關保存年限。

再者，鑒於錄音帶、光碟片之保存較為不易，為從源

頭澈底根絕類似本案之光碟壞軌爭議，行政院允參考

司法院建置中央主機統一存管之作法，積極規劃協助

所屬升級相關電子設備： 

(一)刑事訴訟法第44條之1第1項規定：「審判期日應全程

錄音；必要時，並得全程錄影。」同法第100條之1

第1、3項規定：「訊問被告，應全程連續錄音；必

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第1項錄音、錄影資

料之保管方法，分別由司法院、行政院定之。」 

(二)就此，司法院相關規定及說明
9
略以： 

1、依「法院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所列，判處死

刑、無期徒刑確定案件之法庭錄影、錄音紀錄，

應「永久保存」；非經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案件

之法庭錄影、錄音紀錄，保存年限為2年。 

2、依「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9條第2

項規定：「法庭錄音、錄影內容儲於數位媒體者，

案件終結後由各法院資訊室保管；儲於錄音、錄

影帶及其他錄音、錄影媒體者，案(事)件終結後

由各法院檔案室自行列冊保管。」惟考量錄音

                   
9
 司法院109年9月22日院台廳刑一字第1090024702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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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光碟片之保存較為不易，各法院自92年已全

面改為數位錄音設備，並由法院資訊室確實執行

法庭數位錄音電子檔之備份，俾確保數位錄音電

子檔之妥善保存。 

(三)檢察機關之相關規定及說明
10
則為： 

1、依「檢察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及所列，處死

刑、無期徒刑之案卷，應「永久保存」；處10年

以上有期徒刑案卷，保存年限15年；處3年以上

10年未滿有期徒刑案卷，保存年限10年；處3年

未滿有期徒刑案卷，保存年限5年；處拘役、罰

金案卷，保存年限3年。該表說明二並規定：「案

內所使用之錄音帶、錄影帶、數位磁碟保存期限

與所屬檔卷相同。」 

2、另參據本案臺南地檢署之作法，該署現行庭訊影

音係以電腦數位同步錄影及錄音，相關資料儲存

於該署伺服器主機，俟結案後由承辦股書記官以

專股晶片鎖燒錄成光碟，附卷送審。集中存管之

數位錄音集中檔依據「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偵查

筆錄錄音備份調閱錄音檔暨變更錄音檔案號作

業要點」第11點規定：「銷毀伺服器主機錄音檔，

由筆錄錄音檔管理系統自動銷毀，銷毀時間為設

定180天後系統自動銷毀。」並未與紙本檔案併

同銷毀，紙本檔案係另行依據臺灣高等法院檢察

署與所屬檢察機關檔案年限及保存期限區分表

相關規定辦理銷毀。 

(四)由上開院、檢雙方之規定及說明可知，現行檢察機

關與法院就訊問之影音檔案保存年限，除判處死

刑、無期徒刑之案件均係永久保存外，其餘有期徒

                   
10
 法務部109年9月24日法檢字第10900157080號函、臺南地檢署109年9月30日南檢文秋109調

28字第109906464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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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以下之案件，即有極大之不同。究其原因，或係

因法院僅單純規範法庭影音檔案之保存，而檢方則

主要肩負全案「紙本」檔卷之存管，並為求作業便

利與一致，而附帶規定案內
11
所使用之影音檔案保

存期限與所屬檔卷相同。然而，因實務上刑事案件

檔卷之存管，須俟判決確定送執行完畢後始起算保

存期限，部分判處3年以上徒刑之案件，於歷經多

年纏訟及徒刑執行完畢後，其偵查影音光碟於一般

庫房保存條件下，能否再保存10年，甚至15年以上

而不損壞，實非無疑。行政院允參考司法院相關作

法，督導所屬確實檢討現行將偵查影音檔案與其所

屬紙本檔卷保存期限定為相同之必要性與可行

性，並評估是否適度調整相關保存年限。 

(五)再者，相較於司法院鑒於錄音帶、光碟片之保存較

為不易，各法院自92年即已全面改為數位錄音設

備，各法院庭訊後，即將開庭之數位錄音檔上傳至

法院資訊室轉錄至主機集中保存(NAS儲存設備)：

除經判處死刑、無期徒刑確定之案件，其保存期限

依檔案法之規定外，其餘案件均保存至裁判確定後

2年，始予除去之作法，現行部分檢察機關雖有類

似機制，惟囿於經費，目前設備所能存管影音檔案

之容量，並不能完全取代光碟存管之年限。以臺南

地檢署為例，該署伺服器主機錄音檔僅能設為180

天後系統自動銷毀，遠遠不及現行檢方所訂之3~15

年保存年限。是為杜絕類似本案之光碟壞軌爭議不

斷發生，建議行政院亦允積極規劃協助所屬建構相

關設備。 

(六)綜上，現行檢察機關與法院就訊問之影音檔案保存

                   
11
 實際上僅「檢方」之偵查影音檔案；「院方」之法庭影音檔案則並未併卷移由檢方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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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有極大之落差；行政院允督導所屬確實檢討

現制將偵查影音檔案與其所屬紙本檔卷保存期限

定為相同之必要性與可行性，並評估是否適度調整

相關保存年限。再者，鑒於錄音帶、光碟片之保存

較為不易，為從源頭澈底根絕類似本案之光碟壞軌

爭議，行政院允參考司法院建置中央主機統一存管

之作法，積極規劃協助所屬升級相關電子設備。 
 

三、至於陳訴人所訴有關本案「監聽譯文無證據能力」、

「除證人供述外，別無補強證據」等節，經查業經本

院多次函詢相關機關查復在案，有最高檢察署98年9

月30日台仁字第0980013793號、司法院刑事廳98年10

月30日廳刑三字第0980024897號、司法院刑事廳108

年2月22日廳刑三字第1080004285號、臺南地檢署108

年3月25日南檢錦良108調7字第1089018308號、臺南

地檢署109年1月17日南檢錦法108調44字第387號等

公函在卷可稽，並均函知陳訴人。本次續訴尚無新事

證，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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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函送臺南地檢署，並請該署就調查意見一檢

討改善見復。 

二、調查意見函送行政院，並請該院就調查意見二督同所

屬檢討改善見復。 

三、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四、調查報告全文上網公布(另製作公布版)。 

五、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司法及獄政委員會處理。 

調查委員：林國明 郭文東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1 0  月    日 

附件：「調查案件人權性質調查回條」、本院109年8月18日

院台調壹字第1090800149號派查函暨相關案卷。 

 


